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聂周荣 董事长 因公务出差在外 黄广伟

陈子召 董事 因公务出差在外 郑卫平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聂周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增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爱芹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０１０

，

１６７

，

３４１．９９ ９９３

，

００５

，

８３５．１８ １．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７５２

，

５１７

，

５０２．４３ ７０１

，

４８３

，

９２６．９３ ７．２８％

股本（股）

５８３

，

７９０

，

３３０．００ ５８３

，

７９０

，

３３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２９ １．２０ ７．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４８

，

４７４

，

３９９．０１ ２８．５９％ ９９６

，

３１５

，

７２１．８６ ２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５８８

，

２９４．０２ －０．９７％ ５１

，

８８３

，

５７５．５０ １３．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２７

，

４２３

，

２３５．８９ －９５９．９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０５ －１

，

１５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０ －１．３２％ ０．０８９ １３．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０ －１．３２％ ０．０８９ １３．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２％ －０．２０％ ７．１４％ ０．２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５４％ ０．６８％ ７．２５％ ２．４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４１

，

９１７．３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７６

，

８６２．７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９９

，

３８１．５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７９

，

９５９．２２

合计

－７９９

，

３５７．８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１

，

５２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鹤山市今顺贸易有限公司

＿ ７

，

４７３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鹤山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６

，

５００

，

３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

＿ ４

，

４５３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崔玉梅

＿ ２

，

５７０

，

２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１

，

４４２

，

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戚滨艳

＿ ８８９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宜玲

８７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贾玉兰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伟珊

＿ ７６０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省老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基金会

＿ ７１９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账款比期初增加

２４３３．８４

万元，增幅

７４％

，主要是本期经营规模扩大和季节性销售增加所致；

２．

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２４３０．３３

万元，增幅

８８７％

，主要是预付货款及开发幼儿教材运作资金；

３．

短期借款比期初减少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减幅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４．

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

１２４９．０５

万元，增幅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购进货物开出银行承兑汇票

５．

应付账款比期初减少

２９６１．７３

万元，减幅

３４％

，主要是本期支付货款增加；

６．

应付股利比期初减少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减幅

１００％

，主要是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７．

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

１０４７．５５

万元，减幅

５８％

，主要是缴纳企业所得税及留抵进项税增加；

８．

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８６２．８１

万元，增幅

７３％

，主要是上年同期取得委托贷款收益

９８６

万元；

９．

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３２．５１

万元，增幅

６８３％

，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１０．

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９７２．８７

万元，减幅

４４％

，主要是本期取得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１１．

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０１．１０

万元，增幅

４６％

，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１２．

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６５．５５

万元，增幅

２４０％

，主要是本期少数股东参股企业净利润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广东省广

弘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承诺：（

１

）自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２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公司的部分股东因未及时获得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批复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送股对价，广弘公司将先行垫

付该部分送股对价。（

３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广弘公司赠送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

金给本公司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一部分。（

４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广

弘公司豁免本公司欠其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的债务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一部分。

截止本报

告日，广弘

公司已履

行上述承

诺中的第

（

２

）、（

３

）、

（

４

）项，第

（

１

）项承诺

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

中。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广东省广

弘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１

、为了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广弘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１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

作为粤美雅控股股东的义务，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

本公司以及其他全资、控股子公司在与粤美雅关联交易时将按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

原则进行；（

２

） 本公司承诺在粤美雅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

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３

）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粤美雅的资金、资产

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粤美雅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４

）不利用本公

司所处控股股东地位，就粤美雅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

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粤美雅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粤美雅和其他股东合

法权益的决议；（

５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

定价原则，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

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

关法律、 法规和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粤美

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６

） 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粤美雅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

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第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２

、广弘公司对于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①

本公司确认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

从事或参与对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活动。本公司承诺将不会、并促使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不会：

（

１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

事或参与与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活

动；（

２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

或参与与粤美雅（包括粤美雅附属企业）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

３

）以其他方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②

如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发

现任何与粤美雅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将立即书面

通知粤美雅，并保证粤美雅或其附属企业对该业务机会的选择权。

③

如本公司及其所

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拟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或允许使用将来其可能获得的与粤美雅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相竞争

的新业务、资产或权益，本公司将保证粤美雅或其附属企业对该新业务、资产或权益的

优先受偿权。

④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如粤美雅及附属企业有意开发与其主营业务相关

的新业务或项目，除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在当时已从事或参与的

业务或项目外，本公司将不会、且将促使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不

会从事或参与与粤美雅该开发业务或项目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

项目。

⑤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不会：单独或

连同任何其他人士，通过或作为任何人士、机构或公司的经理、顾问、雇员、代理人或股

东，在与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情况下，故意的游说或唆使

任何曾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业务的人士、机构或公司，或任何正与粤美

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协商的人士、机构或公司，使其终止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

企业进行交易；或减少该等人士、机构或公司通常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

的业务数量。

⑥

如违反以上承诺导致粤美雅遭受损失，本公司将向粤美雅进行充分赔

偿。

３

、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收购人广弘公司承诺：本次收购所获得的粤

美雅股份自本次收购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除上述承诺外，收购人本次收购取

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

告日，承诺

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

中。

重大资产

重组时所

作承诺

广东省广

弘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公司重组方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重组方案中承诺：

１

、广弘公司对于股份锁

定承诺：自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锁定期

＂

），未经贵公司书

面同意，我司除贵司股权分置改革需要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代垫股份情形外将不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要约出售、质押、出借、授予任何期权、转让和处置本次发行的

或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贵司股份、权益或其他经济利益（包括

但不限于通过受让、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承

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郑重承诺：粤美雅本次向我公司发行

的

１８７

，

２７４

，

４５８

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及粤美雅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锁定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２

、

广弘公司对于业绩承诺：“保证粤美雅重组完成后，拟注入资产当年实现盈利不低于盈

利预测水平，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净利润在

２００８

年基础上每年增长不低于

１０％

，不

足部分由广弘公司现金补足”。

３

、广弘公司对于保持独立性承诺：广弘公司将与粤美雅

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现承诺如下：

①

保证粤美雅的人

员独立： （

１

）我公司推荐的粤美雅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如获粤美雅董事会聘任，将专职在粤美雅工作、并在粤美雅领取薪酬，不

在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双重任职； （

２

）我公司保证粤美雅的人事关

系、劳动关系独立于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

②

保证粤美雅的财务独立

：（

１

）粤美雅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

管理制度； （

２

）粤美雅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

司等关联企业不与粤美雅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３

）粤美雅依法独立纳税； （

４

）粤美雅能

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我公司不干预粤美雅的资金使用。

③

保证粤美雅的机构独立 ：

粤美雅将依法保持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我公司及全资

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④

保证粤美雅的资产独立、完整 ：我公司保证不占用粤美雅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⑤

保证粤美雅的业务独立 ：（

１

）保证粤美雅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拥有独立开展

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２

）保证我公司

（包括我公司控制的企业）、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避免与粤美雅发生同业竞争；保证严

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杜绝非法占用粤美雅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且不要求粤美雅提供

任何形式的担保； （

３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

的任何方式，干预粤美雅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粤美雅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

独立性。

截止本报

告日，第

２

项承诺已

履行完毕，

第

１

、

３

项

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

履行中。

发行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含追加

承诺）

广东省广

弘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广东

广弘投资

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贵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

告日，承诺

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

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对公司经营、行业状况等情况作出

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对公司经营、行业状况等情况作出

说明。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聂周荣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传真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长聂周荣先生

因出差在外，委托副董事黄广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陈子召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郑卫平先生代为

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黄广伟先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近日，本公司接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通知，为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改制的同

时进行了部分人员交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改制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立信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将改制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负

责本公司审计的合伙人和专业人员交换进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本公司拟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服务，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本议案。

本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６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

三、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持其法人单位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能出席者，可亲自签署个人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表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到公司办理

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先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以传真或邮寄信函收到时间为准）。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３０

联系人：苏东明

电话：（

０２０

）

８３６０３９８５

传真：（

０２０

）

８３６０３９８９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附后）

附件：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注：本股东登记表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指示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审议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注：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股东（公章或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传真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禄爱珍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经对该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１

、该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３

、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2 0 1 1

第三季度

报告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何巧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武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瑶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３

，

１６２

，

７０６

，

０６８．１２ １

，

９２７

，

５３８

，

１２７．４８ ６４．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７１２

，

５２６

，

２４０．０９ １

，

２９３

，

０３５

，

２７３．７３ ３２．４４％

股本（股）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１．４０ ８．６１ ３２．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７７０

，

７７７

，

１０３．４６ ９６．９３％ １

，

９６５

，

１８７

，

８５８．０５ １０９．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３８

，

８４２

，

０５９．７９ ６２．３１％ ３４４

，

０１８

，

３１１．８３ ９６．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５３８

，

２５２

，

４４４．０８ －６４．６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３．５８ －６４．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２ ６１．４０％ ２．２９ ９７．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２ ６１．４０％ ２．２７ ９５．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６０％ １．３３％ ２３．４８％ ８．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８．６０％ １．３３％ ２１．１５％ ５．８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８

，

２７８．８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５

，

５１２

，

６１３．１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３９６

，

９１５．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７

，

４７９．２２

合计

３４

，

１６６

，

４９６．９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５

，

１４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５６

，

８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３７３

，

４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９１

，

９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９１

，

１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６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７８

，

４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０８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８３

，

１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６８

，

４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９６０

，

７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应收账款和存货较期初增长

１０６．６０％

和

８４．２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以及公司加

大园林苗木的投入使消耗性生物资产增加所致。

２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３７０．９１％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存在预付款项所致。

３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

３０．１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业务规模扩大，相应支付的工程备用金及投标保证金增

加所致。

４

、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减少

７２．６６％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初对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３３％

，本年

１

月

２１

日又购买了该公司

４２％

的股权，合并持股比例达

７５％

，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期末对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在合并报表中抵消，因此，合并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余额减少。

５

、固定资产较期初增长

５７．２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业务规模扩大，所需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６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长

８７９．４３％

，主要是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大，为补充流动资金而增加银行借款所致，其中

向北京银行燕京支行借款

１９

，

７６６

万元；向光大银行北京苏州街支行借款

７

，

０００

万元；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借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向杭州银行安贞支行借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７

、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４６．０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增长较快，应付供应商款项相应增加所致。

８

、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

８１．６５％

，主要是报告期内工程进展顺利，预收款项达到转为应收账款条件所致。

９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长

５２．９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增长较快，所需专业人才数量增加所

致。

１０

、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

８６．０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应交营业税和应交企业所得

税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和所得税费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０９．０５％

、

１００．２９％

、

１０８．２４％

和

１０９．９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公司签订合同大幅度提高，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且规模效益显

现。

２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４．９２％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发生额为

２２

，

０２４．０５

万元，其中本期新增期权费

用为

７

，

５４７．２７

万元，扣除期权费用后的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２０．１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人力费用及日常费用相应增加。

３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３．４９％

，主要是本期短期借款所产生的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４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６．１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应收账

款计提坏账准备大幅增长。

５

、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１６％

， 主要是公司收购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

权，收购后纳入合并范围，会计核算方法由原权益法改为成本法所致。

６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７５９．６７％

，主要是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股东唐凯先生与苗欣先生就公司

增资股权纠纷一事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二中民终字第

０４７３４

号】的裁定，公司与唐凯

先生、苗欣先生共同将苗欣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

８０．８５

万股在二级市场的大宗交易平台出售，扣除限售股个人

所得税，股票交易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后，实得资金为

４５

，

６４６

，

８７５．１１

元，几方共同确认该款项归属于本公

司所有。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６４．６８％

，减少额为

２１１４０．００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

务快速增长，加大了对工程流动资金和绿化苗木基地的投入。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３６６３．６６％

，减少额为

４４２８．０３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扩大经营规模所新购置长期资产、机械设备、运输设备以及无形资产支付资金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４６．２２％

，增加额为

５９９４１．１４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株洲神农城景观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神农城项目建设指挥部、湖南天易示范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

订了《神农城景观项目合作协议书》，协议总金额

４３

，

２００

万元。其中施工金额暂定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设计金额暂定

１

，

２００

万

元，协议工期为两年。目前工程进展情况良好，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１２９．８８

万元，累计收款

５

，

７９１．８２

万元；

２

、大同文瀛湖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与大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签订了《大同市文瀛湖项目景观

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工程规模约为

４００

万平方米，合同工期为两年。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７５３４６．１２

万元，累计收款

２１

，

６２７．００

万元；

３

、张北县东洋河、玻璃彩河景观绿化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与河北省张北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张北县东洋河、玻

璃彩河景观绿化工程建设合同书》，协议金额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公司与张北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施工合同，合

同金额变更为

１４

，

４６０

万元，目前项目已完工。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６７．１５

万元，累计收款

１０

，

６７９．１１

万

元；

４

、张北风电基地园林景观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与河北省张北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张北风电基地园林景观工程

建设合同书》，协议金额

５

，

９７０

万元。目前项目已完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３７７．４２

万元，累计收款

３

，

０２２．６１

万元；

５

、鞍山市城市景观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与鞍山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

合作协议书》，双方就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达成协议，工程规模主要包括万水河两岸景观工程、汤岗温泉城景观工程以及

城区

４

个体育公园，三项共计景观面积

５３５

万平方米，协议总投资约

１６

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履行中，协议项下万水河景观

带滨河公园工程已进入施工阶段，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４１．８１

万元。

６

、衡水滏阳河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与衡水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衡水市滏阳河市区段景观工程合作协议书》，就

衡水市滏阳河、吴公河市区段景观工程项目达成协议。工程总面积约

１５３．８

万平方米，预计景观绿化设计施工总费用约为

４．４６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与衡水市水利建筑工程处签署了合作协议项下《衡水市滏阳河一期景观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合

同金额

４８

，

９６３

，

８４７

元。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５４２．８３

万元，累计收款

２

，

７５０．０４

万元；

７

、本溪沈溪新城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与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香港签订了《沈溪新城景观工程框架合

作协议书》，双方就沈溪新城景观工程达成协议，工程规模主要包括健康城核心景观工程、森林城市公园景观工程、中央商

务区核心景观工程约

３６０

万平米绿化面积。总投资约为

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公司与本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订

了《神农大街、香槐路及高速出入口景观改造工程施工协议书》，合同金额

５

，

７４１．１０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

４

，

７４５．７０

万元，累计收款

１

，

３７９．２０

万元。

８

、淄博临淄区景观工程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淄博市临淄区景观工程框架

合作协议书》，双方就临淄区景观工程达成合作协议，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临淄区中学景观绿化工程、人民路绿化提升改造

工程、淄河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共约

３３２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总投资约为

６．６

亿元。该协议项下部分工程已开工建设，截止

到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７９．０３

万元，累计收款

５７９．８４

万元；

９

、山西宁武景观工程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山西省宁武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山西省宁武县天池景区及新城

景观工程战略合作协议》，协议金额暂估为

２．０７５

亿元，具体金额需根据招标结果另行签订施工合同确定。目前协议正在

履行中，该协议项下部分工程已开工建设，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５２５．７４

万元，累计收款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海宁城市景观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浙江省海宁市城

市景观体系投资与建设战略合作意向书》，总投资金额约为人民币

６

亿元。目前项目处于前期设计阶段。

１１

、锦州世园会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与锦州世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园区景观工

程施工设计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协议金额暂估为

１１．３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

２０１３

中国锦州世界园林博

览会景观工程一期工程》（以下简称“一期工程”）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一期工程”中标人，中标内容为：

２０１３

中国

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景观工程一期施工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７９８

，

８９９

，

７７３．９３

元。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０６１．２９

万元。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何巧女、实际控

制人何巧女和

唐凯夫妇

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

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和

唐凯承诺：“自东方园

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东方园林

的股份，也不由东方园

林收购该部分股份。”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６０．００％ ～～ ９０．００％

６０％～９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５８

，

００６

，

１８３．４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园林绿化市场空间广阔，公司项目进展顺利，业务拓展情况稳步推进。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２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日兴资产

公司的发展战略，应收账款回款风

险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公司五层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

券、光大保德信基金

公司的竞争优势，再融资情况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公司五层会议

室

实地调研

安信证券、华富基金、泰信基

金、高恒资产、汇丰晋信基金、

万家基金、纽银基金、国投瑞

银、人保资产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重点、贷款情况

等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

公司五层会议

室

实地调研

国海证券、中信建投证券、银华

基金、泰达宏利基金

公司业务拓展情况、苗木基地的发

展规划等

法定代表人：

（何巧女）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西安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便于公司在西北市场开展业务，董事会拟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西安分公司，统

筹该区域的业务管理与运营。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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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会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保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

需要，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合计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下同）的融资额度提供担保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明兴公司”）

本公司持有明兴公司

１００％

股权。明兴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４９．４６

万元，注册地点为广州市，法定代表人为谢彬，

主营业务为制造加工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药、中成药、保健食品等。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明兴公司资产总额

２０９０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８７８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６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８６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８６３

万元，净利

润

２４４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明兴公司资产总额

２１９３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８５７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４０００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１０８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４７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４１７

万元，

净利润

２０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２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心公司”）

本公司持有天心公司

８２．４９％

的股权（其余

１７．５１％

为职工个人持有）。天心公司注册资本

４５６９．３１

万元，注册

地点为广州市，法定代表人为陈昆南，主营业务为制造加工销售化学药制剂、中成药、原料药、保健食品等。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心公司资产总额

４１９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０５３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０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４１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６９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４３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０３０

万元，净利

润

２５２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天心公司资产总额

３５５０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２３８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０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１５３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２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５５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７７４

万元，净利

润

２３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明兴公司向工商银行的

４０００

万元融资额度内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１

年；

２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心公司向华夏银行的

３０００

万元融资额度内借款（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为

１

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被担保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稳定，上述担保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天心公司的股东除本公司外，其余股权由职工个人持有，因此未能按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被担保公司没有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融资额度为

７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借款（含承兑汇

票）余额为

５２４６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本公司总资产的

１．７２％

、净资产的

４．７４％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无对外担保。

本公司无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也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证券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三次会议通知，正式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李楚源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

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２８

的公告。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星洲液体

纳克厂外车间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由于现有场地无法满足血液透析制剂产品“纳克”的发展

需求，同意其自筹资金

９７１

万元，租用广州星洲药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在广州从化明珠工业园的场

地投资设立星洲液体纳克厂外车间。项目建设期半年，预计投产后

４

年内年均新增销售收入约

４１００

万元、净利润

约

３５６

万元。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证券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６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二

○

一一年度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举行。会

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反映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３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３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星洲液体

纳克厂外车间的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李楚源、总经理王文楚、财务总监黄智玲及财务部部长姚智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总资产

３

，

０８７

，

６４１

，

８２６．２３ ３

，

０５５

，

３１０

，

５１１．６５ １．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９３

，

１１１

，

７４０．７９ １

，

１０６

，

５３２

，

６１８．０４ １６．８６％

股本

４６９

，

０５３

，

６８９．００ ４６９

，

０５３

，

６８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７６ ２．３６ １６．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８０８

，

３３２

，

９１４．８０ －３．９４％ ２

，

８４２

，

７０７

，

７４１．６５ ７．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

，

５３８

，

０６３．４１ １４．４５％ ２１０

，

０６２

，

８７４．７８ ２４．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２２３

，

２２６

，

７７３．０５ －２３．９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０．４７５９ －２３．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７７ １４．４５％ ０．４４７８ ２４．８０％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０７７ １４．４５％ ０．４４７８ ２４．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９％

下降

０．４７

个百分点

１７．５１％

上升

０．５１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３．８０％

下降

０．６３

个百分点

１７．１３％

上升

２．０１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１６０

，

３０３．８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

，

１９６

，

５１５．０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４９２

，

２３９．７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２４

，

５３７．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０４

，

７４９．１２

合计

４

，

５１９

，

７７２．３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８３

，

７０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旭光

６

，

８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７４１

，

９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５６

，

１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１６

，

６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３

，

１４５

，

９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７１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

－

招行

－

华泰紫金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６

，

７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

－

光大

－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４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聚发

－

新股约定申购

１

资金信托

１

，

６４４

，

０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

２８

，

５２０．４５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８

，

５８３．０８

万元，增幅

４３．０５％

，主要原因是下属企业销售商品而收到

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增加；

２

、报告期末应收股利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应收合营企业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

中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股利；

３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

４

，

１８０．６１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１

，

５８８．９９

万元，增幅

６１．３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企业因经营业

务发展导致设备购置及技改工程项目等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４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

６

，

０４５．９７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１

，

５５５．０４

万元，增幅

３４．６３％

，主要原因是下属企业

ＧＭＰ

技改工程项

目支付的工程费较年初增加；

５

、报告期末开发支出

３０１．９８

万元，比年初减少

１７０．００

万元，减幅

３６．０２％

，主要原因是研究开发项目取得专利权证转

入无形资产；

６

、报告期末预收账款

９

，

５１３．６５

万元，比年初减少

１３

，

１２３．２０

万元，减幅

５７．９７％

，主要原因是期末下属企业收到的预收

账款较年初减少；

７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

６

，

２７５．７６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１

，

７７８．３６

万元，增幅

３９．５４％

，主要原因是按照年初制定的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管理方案计提应付职工薪酬，导致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

８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

３

，

９６０．００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２

，

３７５．８６

万元，增幅

１４９．９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增加，应交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较年初相应增加；

９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

３

，

６８２．１２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１

，

６８４．７３

万元，增幅

８４．３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企业根据已

发生的经济业务而计提的未付费用较年初增加；

１０

、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

５９

，

６３３．７６

万元，比年初增加

１８

，

６６１．０２

万元，增幅

４５．５４％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盈利，留存于企业的利润相应增加；

１１

、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６６１．５４

万元，同比增加

７１７．１９

万元，增幅

３６．８９％

，主要原因是：（

１

）广东省自今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按缴纳“三税”税额的

２％

征收地方教育附加；（

２

）报告期应

交增值税同比增加，导致按增值税额计缴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相应增加；

１２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

－５５．６３

万元，同比减少

２８７．８６

万元，减幅

１２３．９５％

，主要原因是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部分

存货报告期已实现销售，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导致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

３

，

７８２．１６

万元，同比增加

１

，

２５６．７１

万元，增幅

４９．７６％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所

得税费用相应增加；

１４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

，

８４０．２３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

１８

，

２２０

万元、分配股利

和偿付利息

６

，

５８５．４２

万元使得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金香港证券公司何微，安

本国际基金公司姚鸿耀、胥

珂嘉

公司业务情况及发展前景沟通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广州白天鹅宾馆 会议

参加广药集团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业绩发布会

相关人员

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及发展前景沟

通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参加瑞银证券医药上市公

司交流会

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及发展前景沟

通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广州证券张伟

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及发展前景沟

通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国信证券吴国湘，南方基金

杜冬松

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及发展前景沟

通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Ｃｌａｉｒｖｏｙ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余镇文

公司基本情况、上半年业绩情况及发

展前景沟通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李楚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